
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程序（试行）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有关规定，

规范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现结合《关于

印发<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以下简称《指

南》），制定本工作程序。

一、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市本级的评审工作，各区可参照执行。

二、评审范围

以下 4种情形需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并报送评审：

（一）建设用地地块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

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

（二）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之间相互变更的，原则上不需要进行调查，

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用地变更为住

宅用地的除外）;



（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土地使

用权收回、转让的;

（四）从事过有色金属矿采选、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

化、电镀、制革、造纸、印染、汽车拆解、造船、医药制造、铅酸蓄

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业企业

用地，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火力发电、燃

气生产和供应、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市政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

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用地，其用途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

三、组织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评审。负责受理评

审申请，委托开展技术评估和监测质量监督，回复评审意见，管理档

案、信息，公开报告质量信息。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协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评审。按照《指南》

确定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核实地块信息；推荐专家进入专家库。

四、评审流程

（一）提交申请

土地使用权人向市生态环境局书面提交以下评审材料（一式两份

纸质版材料，需附光盘电子版材料）：

1.评审申请（需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申请表）

2.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全本、简本）及如下附件：



（1）申请人承诺书、报告编制单位承诺书

（2）矢量电子数据（国家 2000 坐标系）

（3）分析检测单位 CMA 证书、检测能力附表

（4）基本信息表

（5）信息公开口径

（6）其他

（二）形式审查

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

1.形式审查不通过的，于 5个工作日内（含本数，下同）通知土

地使用权人予以退回。

2.未收到退回通知的，视作第 5 个工作日起正式受理。

（三）组织评审

1.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技术中心实施监测

质量监督、技术评估等。对需要召开专家审查会的，按以下要求进行：

（1）参会人员

市生态环境局、地块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局、市环境技术中心、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相关人员，专家，土地使用权人、调查单位项目负责

人、检测单位现场采样分析人员及相关人员。

（2）专家组成



专家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3 人。专家应具有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

工作经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

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相关

企业的，优先选择熟悉相关工艺流程的行业专家；涉及地下水污染的，

优先选择熟悉地下水污染防治的专家。

（3）会议审查

会议由市环境技术中心主持，场地调查单位陈述报告并播放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现场影像资料。专家组讨论后，形成专家审查意

见，明确结论为“通过”（不需修改）或“原则通过但需修改（列明

具体修改意见）”或“不予通过”。

（4）修改与复核

审查意见为原则通过但需修改的，申请人按审查意见修改，完成

后交技术中心组织复核。审查会翌日起停止计时，复核通过的下一个

工作日恢复计时。

如审查会后 15 个自然日未完成修改并复核通过，申请人可在到

期前向技术中心书面申请一次延期，延期不得超过 15个自然日，不

申请的不延期。申请人提交修改材料时，应预留 3个工作日的复核操

作时间。到期（含延期）未完成修改并复核通过的，从下一个工作日

恢复计时，并由技术中心按审查意见为不通过处理。

2.市环境技术中心根据专家审查及复核情况，在报告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技术评估意见。



3.市生态环境局书面征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意见。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在报告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评审意见，明确涉及

其职责的内容评审结论为“通过”（不需修改）或“不予通过”（注

明理由）。对报告中非重大且不影响技术评估的问题，可组织土地使

用权人修改（修改时间不超过 5个自然日，不计在评审时间内），并

根据修改结果回复意见（需注明修改内容）。

（四）评审结果

市生态环境局综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意见、技术评估意见，在

受理后 30个工作日内形成评审意见并抄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系统登记

评审意见形成后，市生态环境局通知土地使用权人，由其在 2个

工作日内将报告最终版重新上传至“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

系统”。

市生态环境局在报告最终版上传后 2 个工作日内，在“污染地块

管理系统”上传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土地使用权人可通过系统查询

或提取相关意见材料。

五、其他说明

（一）对免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管理的地块，相关责任

人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密切注意，一旦发现土壤或地下水的异常情况，

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告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



（二）各区生态环境分局可结合本区组织架构、地块的复杂程度

等，制定相应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程序。

（三）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我局有关规定与本程序不一

致的，以本程序为准。国家和广东省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评审提出新的管理要求的，按新要求执行。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

告评审申请表
项目名称

报告类型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
邮箱

地块类型

□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方
式，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
□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用地，变更
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

土地使用权取得
时间（地方人民
政府以及有关部
门申请的，填写
土地使用权收回

时间）

年 月 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

建设用地地点

_____省(区、市) _____地区（市、州、盟） 县
(区、市、旗) _____乡(镇) __________街(村)
经度：_____° 纬度： _____°
□项目中心 □其他（简要说明）

四至范围
（可另附图）
注明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

占地面
积（m2）

行业类别（现状
为工矿用地的填

写该栏）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
□制革□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用地
□其他_____

有关用地审批和
规划许可情况

□已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已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规划用途

□第一类用地：
包括 GB50137规定的□居住用地 R □中小学用地
A33□医疗卫生用地 A5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公
园绿地 G1中的社区公园或者儿童公园用地

附件 1



□第二类用地：
包括GB50137规定的□工业用地M □物流仓储用地
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公共设施用地 U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
（A33、A5、A6除外）□绿地与广场用地 G（G1中
的社区公园或者儿童公园用地除外）

□不确定
报告主要结论 （可另附页）

申请人：（申请人为单位的盖章，申请人为个人的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申请人承诺书

本单位（或者个人）郑重承诺：

我单位（或者本人）【是否】已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规文件关于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要求，以及广州市的相关管理规定。

我单位（或本人）【是否】已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启动前停产、

至今未曾复产，【是否】已清除地块内的主要环境风险源。

本次提交的报告【是否】为完成稿，我单位（或本人）【是否】

已确认报告内容，并对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负责；

为报告出具单位提供的相应资料、全部数据及内容真实有效，绝不弄

虚作假。

上述内容如有违反，【是否】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及全

部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申请个人）： （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请据实承诺）

附件 3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本次调查及报告编制【是否】严格遵循相关技术规范，已核实现

场情况、书面资料、检测数据，我单位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科学性全面负责，对报告结论负责。

本报告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

姓名： 身份证号： 负责篇章： 签名：

本报告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包括：

姓名： 身份证号： 负责篇章： 签名：

姓名： 身份证号： 负责篇章： 签名：

姓名： 身份证号： 负责篇章： 签名：

如出具虚假报告或丧失客观性、科学性，【是否】愿意承担由

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请据实承诺）

附件 4

报告或方案有关基本信息表

一、土地使用权人填写

法人名称（中文）： （章）

工商营业执照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区、

市、旗) 邮编：

地理坐标 中心经度 ° ˊ " 中心纬度 ° ˊ "
坐标说明（如地块中心或入口）：

地块四至范围：

地块占地面积 平方米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本报告或方案社会公开方式（如具体网址）及证明材料（可另附）：

二、专业机构及第三方机构填写

法人名称（中文）： （章）



工商营业执照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区、

市、旗)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我熟悉和掌握国家有关污染地块的政策法规，包括《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国发〔2016〕31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等，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如有不实，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和后果。

专业机构及第三方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三、污染地块有关分析测试/检测单位填写

法人名称（中文）： （章）

工商营业执照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区、市、旗)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说明：1. 专业机构及第三方机构指受委托从事疑似污染地块和

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专业机构，

或者受委托从事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的第三方机构。

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



活动，是指对疑似污染地块开展的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活动，以及对污染地块开展的土

壤环境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

及其效果评估等活动。

2. 地理坐标经度、纬度可以是该地块的中心经度、纬度

或其他显著位置的经度、纬度（如

地块入口）。

附件 5

《 ××××××报告》

信息公开口径



土地使用权人：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

××××年×月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

1. 该地块的项目概况和作为工业用地的历史生产情况？

2. 该地块目前的土地规划用途，是否包括居民住宅、学校、幼

儿园、医院养老场所等敏感项目？

3. 该地块污染识别情况？

4. 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如何？是否符合相关规范？

5. 经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地块需要关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物有哪些？其筛选评价标准是什么？

6. 该地块需要关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来源有哪些方面？

7. 该地块的是否存在污染？是否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